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

赣办发〔2020〕41号 
各市委、市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已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30日
 
 
 
 
 
 
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快培育我省外贸竞争新优势，稳住外贸基本盘，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外贸稳中有进发展势头。到2023年，出口额在全国位次前移1-2位，占全国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综合保税区出口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出口占全省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力争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各提高2个百分点；外贸发展的新动能加快集聚，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二、主要措施
（一）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加强与国际国内知名会展企业的交流合作，积极承接国际性展会在我省举办，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继续实施“千企百展”工程，优化重点展会计划，加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华交会）参展组织工作,深耕传统市场，拓展“一带一路”沿线等新兴市场。鼓励地方优势特色产业抱团参加广交会、华交会等境内外重点展会，开展集中布展和统一宣传，提升品牌影响力。鼓励企业参加各类线上展会，加大数字外贸平台宣传推广力度。支持企业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支持企业通过官方专业机构调取海外市场信息。指导外贸企业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培育壮大外贸经营主体。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支持各地围绕主导产业开展专题招商活动，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型出口企业、外贸新业态企业。引导各地出台务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生产型出口型招商引资项目尽快落地、尽快出口。对外贸龙头企业实行“一企一策”跟踪帮扶，鼓励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微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对有资质无业绩的企业、供货外省出口企业分类施策开展帮扶，扩大自营出口。支持汽车生产企业扩大出口。支持企业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到境外重点市场开展二手车展示、销售、维修等网点建设。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企业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力争到2023年，全省有进出口实绩企业突破6000家，其中有出口实绩企业突破5500家，出口1亿美元以上企业达到30家。
（三）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巩固精深加工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传统产品出口，推动产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着力提高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鼓励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企业采用国际先进环保标准，获得节能、低碳等绿色产品认证。
（四）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鼓励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积极探索保税维修和再制造等加工贸易新业态。充分发挥南昌、赣州、吉安、上饶、宜春5个国家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平台作用，鼓励引进加工贸易产业链高端领域的龙头企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五）推进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培育一批产业优势明显、创新驱动突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基地，促进贸易与产业深度融合，带动我省制造业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组织境外采购商与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活动。安排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力争到2023年，我省获批新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出口超1亿美元外贸产业集群达到35个。
（六）推进贸易促进平台建设。积极申报江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力争2021年取得积极进展。培育重大活动品牌，坚持办好世界VR产业大会、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樟树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等重大经贸活动。充分运用第五代移动通信（5G）、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展会办展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提升进口贸易发展水平，积极申报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七）推进国际营销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市场设立品牌专卖店、仓储物流中心、售后服务中心等国际营销网络。引导企业在目标市场和国际贸易中转地建立海外营销公司和分拨中心，融入境外零售渠道。对企业在境外建立的、面向全省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江西名优商品展示中心、批发展示中心、“海外仓”等国际营销网络平台给予重点支持。力争到2023年，我省设立国际营销网络的企业达到100家以上。
（八）加快培育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已获批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进度。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推进南昌国际快件监管中心二期建设和南昌国际邮件互换局稳定运营。推动南昌国际邮政互换系统与全省综合保税区辅助系统平台对接，打通综合保税区内跨境电子商务保税网购业务邮包方式出口堵点，加快跨境电子商务保税网购出口速度。推动符合条件的设区市申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力争到2023年新批2-3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引进和培育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吸引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聚。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提升服务能力。积极引进国家级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落户江西，2023年前力争引进落户1-2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培育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商品市场纳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力争到2023年，全省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10亿美元，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累计带动出口超20亿美元。
（九）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文化贸易、技术服务、中医药服务等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发展。加强文化出口基地建设，认定一批省级文化出口基地。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国内外重点展会，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加强服务外包平台建设，发挥南昌市“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集聚，加快转型升级。
（十）积极探索开展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充分利用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引导各地引进和培育一批转口贸易经营主体，给予个性化政策支持。研究实施与转口贸易相适应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大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鼓励我省具备条件的企业探索开展离岸贸易，提升国际化运营水平，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十一）积极扩大进口。进一步扩大进口，促进进口与出口均衡发展。积极争取国家进口贴息资金支持，用好用足省级进口贴息资金，鼓励企业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扩大紧缺物资、优质消费品进口，吸引高端消费回流。稳定铜矿砂、铁矿砂等资源性产品进口。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作用，扩大投资贸易合作。鼓励企业用好进口预付款保险、关税保证保险等工具。推动南昌进境食用水生动物、进境冰鲜水产品和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加快建设、投入运行，发挥好九江、赣州进境肉类和九江进境粮食等指定监管场地的功能。支持赣州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积极争取在景德镇等地设立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2021-2023年，力争每年我省进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二）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鼓励企业采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出口标准和质量管理方法，建立国际认可的产品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和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支持外贸企业与工业设计机构合作，培育自主品牌，开展境外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产品认证，系统优化企业形象和品牌建设体系。支持外贸企业在境外开展自主品牌宣传推广。广交会、华交会等展位安排向自主出口品牌企业倾斜。将自主品牌拥有情况列入企业参加税务等监管部门分类管理评级的重要依据。依托江西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西），加强外贸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外贸企业信用记录数据库。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提供维权援助。加大对进出口商标专利侵权、网络侵权盗版等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力争到2023年，自主出口品牌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出口占全省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
（十三）鼓励企业“走出去”带动出口。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企业加大装备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力度，加快建设赞比亚江西工业园等重点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对外投资、大力发展对外工程承包，带动我省装备、技术、标准、认证和服务等出口。积极发展“丝路电商”，推动重点企业深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电子商务国际交流合作。力争到2023年，对外投资合作带动出口6亿美元。
（十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中国（江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加强与银行、保险、民航、铁路、港口等行业机构的合作对接，共建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提升出口退税一类、二类企业比例，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速度，正常出口退税平均7个工作日内办结。压缩海关内部审批流程，对符合条件的预约通关100%响应，实现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推进赣欧班列、铁海联运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赣欧班列和铁海联运精品线路。推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航班，重点打造中欧货运通道，建设中部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航空货运枢纽。进一步简化外贸企业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流程，降低门槛。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有订单、有效益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外贸订单、信保保单、应收账款质押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鼓励外贸企业利用江西省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和江西省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申请贷款。积极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不断提高我省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本外币跨境收付的比重，支持省内支付机构参与跨境外汇支付试点。
三、保障措施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省商务厅会同省直有关单位，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向国家对口部委争取政策支持，协调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各地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明确重点任务，抓好工作落实。
（十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外贸政策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省级财政每年安排资金支持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各设区市也要安排资金支持本地外贸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加大对重点市场的承保支持力度，合理合规降低对重点市场的短期险费率，提高对重点市场的风险容忍度，鼓励企业投保出运前信用保险。鼓励我省贸易促进机构、行业协会商会提高服务能力，为推进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外贸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外贸专业人才。
（十七）加强贸易领域风险防范。加强调度分析和预警监测，提前研判全省外贸走势。进一步发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基层商务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商会和企业“四位一体”贸易摩擦应对机制作用，指导我省涉案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妥善处理贸易纠纷。加强“敏感物项和技术进出口管制业务”服务和监管工作，完善服务措施，规范许可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企业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严防敏感物项和技术流入非法渠道。
（十八）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将外贸高质量发展纳入全省开放型经济考核。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全口径的海关统计体系。强化激励约束，引导各地将政策资源、工作重点向外贸高质量发展集中。健全正面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真抓实干、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市县的激励支持力度。
